
國立中興大學 10  年度個人績效獎勵推薦表     推薦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單   位  姓 名  
職稱  

人員代號  

年度內核發個

人績效獎金 

□有：      次，累計金額：           元【全年度累計不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】 

□無  

最 近 一 年 

獎 懲 

□有(             )【獎勵事由是否為本次申請績效獎勵之具體績效之一：是□、否□】 

□無 

今年度支領工

作酬勞情形 

□有（         元）【支領事由是否為本次申請績效獎勵之具體績效之一：是□、否□】 

□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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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計      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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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1E

A依據施政計畫訂定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指標，且超越目標達成率百分之十者。 

A□2E

A執行重大專案工作，績效卓著者。 

A□3E

A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，提出具體改進措施，具有重大績效者。 

A□4E

A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，有具體成果者。 

A□5E

A對於重大困難問題，提出有效方法，予以順利解決者。 

A□6E

A善用民間資源、運用志工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，對節省公帑及簡化工作流程，有具

體績效者。 

A□7E

A運用革新技術、方法或管理措施，具體開源或節流且績效顯著者。 

A□8E

A忠於職守，默默付出，感動人心，具有阿甘精神之事蹟者。 

建 議 獎 度 
(請於□內打̌ ) 

卓越獎 I： 

卓越獎Ⅱ： 

特優獎 I： 

特優獎Ⅱ： 

優良獎： 

榮譽獎： 

□一萬五千元 

□一萬元 

□八千元 

□五千元 

□三千元 

□公假一至三日 

校長交議或一級單位(院、處、室、中心)主管推薦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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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事 室 

初 審 意 見 
 

績效評估委員

會審查意見 

□建議核發獎金數額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整 

□建議給予公假     日 

□建議行政獎勵（記功      次、嘉獎     次） 

□建議列入年終考績參考。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績效評估委員會召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 長 核 定  

附註： 

1. 經教育部核定為模範公務人員者，不得再推薦參與本績效獎勵之審議。 

2. 基於獎不重複原則，同一績優事蹟，已辦理獎勵或支領工作酬勞者，不得重複申請績效獎勵。 

3. 全年度累計獲頒最高一萬五千元績效獎金之人員，應以書面或口頭在本校辦理之「行政業務研討會」

中宣講其服務心得。 

4. 優良獎以上之獎項與榮譽獎之推薦人選不得重複。 

 


